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98年8月24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實施。

98年10月2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8點規定，並溯自98年8月24日起適用。
一、目的

為協助農（漁）會發展事業，提昇競爭能力，以發揮服務農（漁）民之專業功能，特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要點」（以下簡稱貸款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送保機構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及全國農業金庫。
三、信用保證對象

各級農(漁)會。
四、貸款用途
促進農(漁)會事業發展、經營管理改善或經農委會核定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之資本支出及週轉金。
五、保證額度
本項貸款保證額度依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第五條第四款之規定。但情形特殊報經本基金董事會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保證成數
本項貸款送保案件無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七點所列情事者，保證九成。

本項貸款送保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證八成：

（一）申請人或其負責人最近三年內曾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已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者。但其退票當日於金融機構之存款總餘額大於退票金額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人最近年度期末淨值低於資本額八○﹪，未低於五○﹪者。

（三）申請人最近兩年度連續營運虧損，未達三年連續營運虧損者。

（四）申請人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占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之比率超過八○﹪，未超過一○○﹪者。

（五）申請人最近年度期末負債比率（負債/淨值）超過四○○﹪者。

本項貸款送保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證六成：

（一）申請人最近年度期末淨值低於資本額五○％，但未達負數者。

（二）申請人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占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之比率超過一○○％者。

本基金保證作業要點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保證案件檢核表信用評分之規定於本項貸款保證不予適用。
七、不予保證規定
本項貸款送保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保證：

（一）申請人或其負責人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曾受拒絕往來處分因屆期而解除，或尚在暫予恢復往來期間內，或最近三年內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尚未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者。但因屆期而解除拒絕往來處分者，若能證明票款已清償完畢或退票原因已消滅者，準用第六點第二項之規定。

（二）申請人最近年度期末淨值為負數者。

（三）申請人最近三年度連續營運虧損者。

（四）申請人或其負責人被提起足以影響其償債能力之訴訟，或受破產宣告，或清理債務（含債務協商、更生或清算），或其財產受假扣押、假處分或強制執行者。
（五）申請人或其負責人債務（含現金卡及信用卡）或保證債務已逾期者。

（六）申請人或其負責人債務本金（含現金卡及信用卡）逾期三個月以上始清償，清償後尚未滿二個月者。

（七）申請人或其負責人為本基金代位清償案件之主從債務人者。但其後業經其全數清償，自其全數清償之日起算已屆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八）申請人或其負責人積欠本基金保證手續費者。
八、保證手續費率
依本基金「保證手續費率表」組群甲企業戶保證手續費率減半計收。
九、信用調查

應辦理申請人及其負責人暨保證人之票、債信查詢，並依本基金申請信用保證案件辦理票信債信查詢注意事項辦理。

十、應檢附文件

（一）「信用保證申請書」（企業戶用）一份。

（二）借、保戶信用調查表或受託機構徵信調查書表。

（三）授信審核表或批覆書影本。

（四）擔保品估價報告影本（提供擔保品者始檢送）。

（五）借款用途計畫書影本。

（六）理事會決議通過文件影本。

（七）主管機關核定文件影本。

（八）農漁會最近三年整體財務報表及申貸用途部門最近三年財務報表影本。

（九）農漁會整體期中自編財務報表及申貸用途部門期中自編財務報表影本。
十一、其他補充規定

本要點未規定者，悉依貸款要點、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保證作業要點及保證業務作業手冊之規定。
十二、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